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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分绩点的计算
某门课程的学分绩点，等于该课程的绩点数乘以该课程的学分数。平均学分绩点等于各门课程的学分绩点总数除以各门课程的学分总数。计算学生在校修读的总平均学分绩点时，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二）成绩与绩点对应关系
	百分制成绩
（绩点）
	五级制成绩
（绩点）
	二级制成绩
（绩点）

	100 （5.0）
	优秀A（4.5）
	P（3.0）

	95～99（4.5）
	
	

	90～94（4.0）
	
	

	85～89（3.5）
	良好B（3.5）
	

	80～84（3.0）
	
	

	75～79（2.5）
	中等C（2.5）
	

	70～74（2.0）
	
	

	65～69（1.5）
	合格D（1.5）
	

	60～64（1.0）
	
	

	0 ～59（ 0 ）
	不合格F（ 0 ）
	F（ 0 ）




